关于富山工业园二围东片区工业厂房配套（一期）地块一项目正银（河南）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法律服务采购需求书
一、采购名称

（一）采购背景

2025年9月22日，我司收到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法律文书，原告正银（河南）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就涉案富山工业园二围东片区工业厂房配套（一期）地块一项目产生的买卖合同纠纷，要求我司与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建安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珠海斗门大横琴电子有限公司向其支付材料款、资金占用损失、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费用合计约1277万元。本案将于2025年11月7日开庭审理。

因本案涉案主体较多，涉及金额较大，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存在较大争议，目前原告暂无撤诉以及和解意愿，同时我司账户已被冻结约131万元，对公司经营造成了较大影响。为此，为提升胜诉概率，同时有效控制成本、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，现拟采购法律服务单位协助我司处理本案纠纷，以切实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。

采购事项

1.采购项目名称：关于正银（河南）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与我司买卖合同纠纷的法律服务采购。
2.具体采购事项：采购法律服务单位代理我司处理本案纠纷。本案涉及标的额为12,776,353.35元。

二、律师团队要求

（一）专注于建设工程领域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团队；

（二）执业律师5名以上，团队有十年以上法律从业经验人员，擅长建设工程、公司法律业务；

（三）曾有担任涉建筑工程单位的法律顾问经验；

（四）能提供相关经验、业绩成果。

三、服务事项内容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）
采购人委托中标单位作为本案的委托代理人，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。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调查收集证据；

（二）制定诉讼方案、策略，并向采购人汇报；

（三）撰写诉讼相关文书；

（四）出庭参加诉讼程序；

（五）其他诉讼相关服务。
四、代理阶段

代理阶段：诉讼全过程（一审、二审及执行）。
五、服务期
自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。

六、服务结算与支付
（一）无论本案以何种方式终结，均视为中标单位的工作成果（包括但不限于：和解、调解、诉讼等方式结案），采购单位均应按约定支付相应的律师代理服务费用。

1.一审代理服务费用分两期支付，第一期服务费用于签订合同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一审代理服务费用的50%，剩余50%采购单位在收到一审生效结案文书(包括但不限于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等)且收到中标单位开具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(含税)后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剩余服务费用。

2.二审代理服务费用（如有）需采购单位在收到二审生效结案文书(包括但不限于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等)且收到中标单位开具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(含税)后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二审代理服务费。

执行阶段(如有)已纳入案件一审、二审(如有)阶段费用，不另行计取服务费用。

（二）该律师代理服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劳务费、材料费、设备费、资料费、调研费、加班费、管理费、保险、利润、税金等。除本合同明确约定外，采购人无需就本合同向中标单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。在代理本案件时所发生的相关诉讼、行政、鉴定、公证、保全、担保、保险、评估等第三方部门收取的费用，由采购人另行直接支付。



